
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管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並得將第三條至第十三條所定
事項委任經濟部能源局、委託法人或
團體辦理。

明定本辦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得將業務委
任能源局辦理，並考量相關技術高度專
業之業務，得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指與公用售

電業簽訂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
達五千瓩以上，且應依本條例第
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履行
義務之電力用戶。

二、契約容量：指電力用戶與公用售
電業依其公告之電價表，簽訂用
電契約之經常契約容量。

三、年度平均契約容量：指依每年度
用電計費期間之契約容量，以日
平均計算。

四、義務裝置容量：指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裝置容量。

五、儲能設備：指儲存電能並穩定電
力系統之設備，包含儲能組件、
電力轉換系統及電能管理系統
等，其設備規格須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辦法生效二

年後，檢討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範
圍，其後每二年定期檢討之。

一、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範圍為經常契約容量達
達五千瓩以上之電力用戶。

三、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年度平均契約容
量計算方式，並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計算之。例示如下：

(一)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一百零九年
簽訂之用電契約，其中一百八十
三日之經常契約容量為六千瓩，
另一百八十三日之經常契約容量
為五千瓩，則其年度平均契約容
量為五千五百瓩。

(二)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簽訂用電契約
於一百零九年三月七日起生效，
用電計費期間未滿一年，全年共
六十六日不計入計算，另一百日
之經常契約容量為六千瓩，以及
二百日之經常契約容量為七千五
百瓩，則其年度平均契約容量為
七千瓩。

四、第一項第五款為儲能設備定義，為
確保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所設置之儲
能設備，符合定義規定，並具有穩
定輸配電業電力系統之功能，爰明
定其設備規格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

五、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依
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按第八條申報
義務執行計畫書之規劃、義務完成
情形等資料，評估其執行情形、遭
遇困難、推動效益等，據以研議修
正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定義，適度
調整第一項第一款用電契約之契約
容量範圍。

第四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義務裝置 一、第一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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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以該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
之百分之十計算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通知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義務裝置容量。

二以上之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
為同一法人，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合併計算其義務裝置容量。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對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之義務裝置容量有疑議時，得
檢具公用售電業之用電契約等證明文
件申請更正。

裝置容量之計算基準，採再生能源
義務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之
百分之十。例如：本辦法於一百十
年一月一日生效，再生能源義務用
戶於一百零九年之年度平均契約容
量為五千瓩，其義務裝置容量則為
五百瓩。

二、第二項為明確受本辦法規範對象及
其義務裝置容量，明定再生能源義
務用戶之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達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契約容量以
上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當年度通
知其義務裝置容量。例如：本辦法
生效後，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一百
零九年之年度平均契約容量已達五
千瓩以上，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一百
十年通知其義務裝置容量；中央主
管機關每年檢視電力用戶之年度平
均契約容量，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於一百十一年之年度平均契約容量
始達五千瓩以上，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一百十二年通知其義務裝置容
量；另若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
二項調整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範圍
後，中央主管機關自應依第一項及
第二項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三、第三項為給予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履
行義務彈性，得以同一法人之用電
契約之契約容量合併計算後之義務
裝置容量總量，規劃其義務履行方
式，爰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為同
一法人時，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合併計算義務裝置容量。

四、第四項明定義務裝置容量數值疑義
之處理方式，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若
對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義務裝置容
量有所疑義時，得檢具其用電契約
等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更正義務裝置容量。

第五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前一年度平
均契約容量較中央主管機關前次通知
之平均契約容量增加百分之十以上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之計算方式新增當年度之義務裝置
容量並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前一年度平均
契約容量較中央主管機關前次通知之
平均契約容量減少百分之十以上者，
得檢具契約容量異動證明文件並敘明

一、第一項為使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有穩
定且明確之義務裝置容量，以利其
做長期規劃，爰明定其年度平均契
約容量變動幅度未達中央主管機關
前次通知之年度平均契約容量百分
之十時，不予異動其義務裝置容
量；另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年度
平均契約容量增加達百分之十以上
時，仍應依第四條第一項計算其新
增之義務裝置容量，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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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原因，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當年度義務裝置容量。

同一用電場所之同一法人，經合
併其前一年度之平均契約容量較中央
主管機關前次通知之平均契約容量減
少未達百分之十以上者，不得變更。

並應予以通知。例如：再生能源義
務用戶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之年
度平均契約容量為五千瓩，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於一百十年通知其義務
裝置容量五百瓩，若其一百十一年
之年度平均契約容量增加五百瓩，
因其增加幅度達百分之十以上，中
央主管機關應於一百十二年通知其
新增之義務裝置容量五十瓩；後續
年度則以五千五百瓩為基準，判斷
其增加或減少幅度是否達百分之十
以上。

二、第二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其年
度平均契約容量減少達中央主管機
關前次通知之年度平均契約容量百
分之十以上，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得
檢具與公用售電業所簽訂之用電契
約文件，作為年度平均契約容量減
少之證明，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義
務裝置容量之異動，有關其變動幅
度之判斷基準及義務裝置容量計算
方式與前項新增義務裝置容量原則
一致。

三、為避免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透過切分
契約容量規避本辦法義務，爰第三
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申請減少
義務裝置容量時，應合併計算其同
一用電場所之同一法人之年度契約
容量，並做為其變動幅度之判斷基
準。

四、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若有依第一項
或第二項新增或減少義務裝置容量
之情形時，自得依前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辦理，併予說明。

第六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應自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項通知義務裝置
容量或第五條第一項通知新增義務裝
置容量之當年度一月一日起算五年
內，以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購買
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或設置儲能設備
擇一或混合方式履行義務，其各項履
行義務方式之容量及額度計算公式如
下：
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裝置

容量計算之。
二、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年度

購買額度以義務裝置容量乘以選
購再生能源類別之每瓩年售電量
(依附件之每瓩年售電量計算

一、為使再生能源電力用戶履行義務時
得以靈活運用空間資源及提早完成
履行義務，爰第一項明定再生能源
義務用戶履行義務之期限及方式，
得以三種方式擇一或混合採用。例
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一百十年
受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其義務裝置容
量為二千瓩，其擇一或混合採用三
種方式履行義務之範例分別如下：

(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
八百瓩；購買太陽光電電力及憑
證共一百二十五萬度，換算相當
義務裝置容量一千瓩；設置儲能
設備容量四百瓩時，換算相當義
務裝置容量二百瓩，以上設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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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設置儲能設備：設置容量以義務

裝置容量乘以最小供電時數二小
時計算之。
前項所定之容量及額度，以取得

發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或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件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之儲能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電力
及憑證計算之。

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
其所產生之電力，須由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或其所屬同一法人之其他電力用
戶自行使用。

未於第一項所定期限內辦理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
戶於一定期限內改善，或以繳納代金
之方式履行義務。其年度代金繳納金
額之計算方式為未履行義務裝置容量
乘以二千五百度/瓩，再乘以代金費
率。

前項代金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和完成義務裝置容量之二千瓩。
(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

二千瓩，即完成義務裝置容量之
二千瓩。

(三) 購買太陽光電電力及憑證共二百
五十萬度，換算即相當完成義務
裝置容量之二千瓩。

(四)設置儲能設備容量四千瓩時，換
算即相當完成義務裝置容量之二
千瓩。

二、為使履行義務方式更加明確，爰第
二項明定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
依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相
關規定取得發電業執照、自用發電
設備登記證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
記文件；設置儲能設備之規格應取
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購買之再生
能源電力及憑證則指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所核發
之憑證。

三、考量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及本辦
法立法意旨，爰第三項明定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為符合本辦法規範義務
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生
產之電力須由其或其所屬同一法人
之其他電力用戶自行使用，以促進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確實使用對環境
友善之潔淨電力，同時符合國際綠
色供應鏈趨勢，提升產業競爭力。

四、避免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實務上仍有
無法透過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儲能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
證完成義務裝置容量之情形，為保
留其執行彈性，爰第四項明定再生
能源義務用戶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
義務裝置容量時，得以繳納代金方
式替代。其中兩千五百度/瓩，係以
太陽光電、陸域風力發電及離岸風
力發電之容量因數平均計算之。

五、第五項明定代金費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其數值原則依各類再生
能源電能躉購費率以加權平均計算
之。另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之立法意旨，依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之技術發展
與成本變動、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交易情形，適時調整代金費率水
準，以使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優先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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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第七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履行義務，於符合以下情形
者，得扣減其義務裝置容量：
一、於三年內完成義務履行者，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
之百分之二十。

二、於四年內完成義務履行者，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
之百分之十。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本辦法施行

日前，已於其用電場所自行或提供他
人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該設備
之裝置容量得扣減中央主管機關第一
次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並以百分之二
十為限。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適用前項規定
者，須檢具發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一、為鼓勵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提早以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
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等三種方
式完成履行義務，第一項明定再生
能源義務用戶以該三種方式提早完
成義務履行者，得按第一項各款規
定扣減其受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義
務裝置容量。例如：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之義務裝置容量為五百瓩，且
未適用第二項規定，其應履行之義
務裝置容量計算如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三年內完成

者，其應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
為受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義務裝
置容量扣減百分之二十( 即一百
瓩)，即四百瓩。

(二)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於四年內完成
者，其應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
為受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義務裝
置容量扣減百分之十 ( 即五十
瓩)，即四百五十瓩。

二、考量空間為有限資源，部分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於本辦法施行日前已先
行響應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政策，釋
出用電場所空間，自行或提供他人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亦應允
許其扣減義務裝置容量。爰於第二
項及第三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
戶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得
以該既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裝置
容量扣減其受中央主管機關第一次
通知之義務裝置容量，但扣減上限
為其百分之二十，另依第五條新增
或減少義務裝置容量時，均不適用
第二項扣減，以維持義務裝置容量
穩定，並利本辦法義務裝置容量整
體管理，同時促進再生能源義務用
戶確實使用對環境友善之潔淨電
力。例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義
務裝置容量為五百瓩，其扣減上限
為百分之二十( 即一百瓩)，且未適
用第一項規定，其應履行之義務裝
置容量計算如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已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五十瓩，
未超出扣減上限，故義務裝置容
量得以扣減五十瓩計算，即為四
百五十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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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已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一百瓩，
達扣減上限，故義務裝置容量得
以扣減一百瓩計算，即為四百
瓩。

(三)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已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二百瓩，
超出扣減上限，故義務裝置容量
仍僅得以扣減一百瓩計算，即為
四百瓩。

(四)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於同一法人
其他用電場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裝置容量五十瓩，因其設備
非設置於該用電場所，爰不得納
入扣減，故其義務裝置容量仍為
五百瓩。

三、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於本辦法施行
日前，於用電場所設置一定容量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符合提早完
成義務履行之規定，其扣減額度可
同時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並
累計之。例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之義務裝置容量為五百瓩，且其已
於本辦法施行日前於用電場所設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一百
瓩，又其計畫提早完成義務履行，
則其應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計算如
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計畫於三年內

完成義務履行者，其應履行之義
務裝置容量，為受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之義務裝置容量依第二項規
定扣減百分之二十(一百瓩)，再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扣減百分之
二十(一百瓩)，即三百瓩。

(二)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計畫於四年內
完成義務履行者，其應履行之義
務裝置容量，為受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之義務裝置容量依第二項規
定扣減百分之二十(一百瓩)，再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扣減百分之
十(五十瓩)，即三百五十瓩。

第八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應自中央主
管機關通知之次年度三月底前完成申
報義務執行計畫書。但已完成義務履
行者不在此限。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就前項計畫有
變更時，應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說
明變更事由及變更內容，報請中央主

一、為引導本辦法之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落實義務履行，使其可如期如量逐
步完成義務。爰第一項明定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應申報義務執行計畫
書，並於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
二項及第五條第一項之通知義務裝
置容量後，次年度三月底前完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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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備查。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至遲應於收到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第四年度起，於
每年三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之設備運轉
資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者，
應於該憑證有效期限內提供再生能源
憑證及電能直轉供證明文件，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三項申報、備查方式及文件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未依前三項規
定完成申報、備查或申報、備查資料
不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取消部分
或全部前條扣減之義務裝置容量。

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義務執行計畫
書。但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已於申
報期限前完成本辦法義務履行者，
則無須申報義務執行計畫書。

二、第二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
變更計畫書內容時，應檢具變更後
計畫書及變更內容對照表，說明其
變更事由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三、第三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最
遲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
第二項及第五條第一項之通知義務
裝置容量後之第四年度起，每年辦
理義務成果申報作業。且應配合申
報作業提交相關設備運轉資料或購
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相關資料，
以作為中央主管機關後續查核之依
據。

四、第一項至第三項資料的申報、備查
方式及文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之，爰為第四項規定。

五、第五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未
依本條規定辦理申報、備查作業，
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於期限內補正或改善。當再生
能源義務用戶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
後，仍未於期限內完成補正或改
善，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取消部
分或全部前條扣減之義務裝置容
量。

第九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已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因設備毀
損致無法於期限內達成義務裝置容量
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履行
義務期限，每次展延期限不得逾三個
月，並以二次為原則。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以購買再生能
源電力及憑證履行義務，因不可歸責
因素致無法於期限內達成義務裝置容
量者，得於次年度二月底前補足購買
額度。

一、第一項因應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完成
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
備，可能有因設備毀損而減少裝置
容量或不符合第十條第二項發( 放)
電功率規定之情事，致無法於期限
內達成義務裝置容量，為給予其修
復作業所需時間，爰明定其得申請
展延履行義務期限。

二、第二項因應再生能源義務用戶購買
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於當年度結算
時，可能因氣候變化造成其購電量
不符合預期等不可歸責因素，致無
法於期限內達成義務裝置容量之情
事，為給予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實務
執行彈性，爰明定其得於次年度二
月底前補足購買額度。

第十條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未維持已履
行之義務裝置容量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限期改善或

一、第一項明定針對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每年度結算其維持之義務裝置容量
時，有不足於第四條、第五條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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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未履行之義務裝置容量繳納代
金。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已設置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或設置儲能設備，於設
備運轉期間之發(放)電功率平均值未
達百分之八十，且未於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期限內改善者，不得計入義務裝
置容量之履行成果。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以儲能設備參
加輸配電業相關輔助服務者，其容量
不得計入義務裝置容量之履行成果。

七條規定之額度時，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限期改
善，或以繳納代金之方式補足額
度。例如：再生能源義務用戶適用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義務
裝置容量經扣減為四百瓩者，其爾
後年度結算時，皆應維持等額義務
裝置容量，若其某年度結算時僅維
持義務裝置容量三百五十瓩，中央
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改善，或以
繳納代金方式補足其不足之五十
瓩。

二、為確保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善盡維護
設備之責，爰第二項明定該發電或
儲能設備應妥善運轉維護及未改善
之法律效果。另再生能源義務用戶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
備，應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電
業法及其相關子法規範，採用之設
備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應符
合其標準；未有國家標準者，應符
合國際通用之標準，併予敘明。

三、為使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作法
一致，爰於第三項明定再生能源義
務用戶為符合義務所設置之儲能設
備，僅得提供其用電調度使用，不
得銷售其容量或電能取得收益。故
若其儲能設備參加輸配電業相關輔
助服務(例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
務暫行機制)，因已取得收益，爰不
計入義務履行成果。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對再生
能源義務用戶進行查核，再生能源義
務用戶並應提供相關文件或必要之協
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再生能
源義務用戶如有規避、妨礙或拒絕之
情事者，中央主管機關就該設備容
量，得不計入義務裝置容量之履行成
果。

中央主管機關於執行查核業務
前，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再生能源義務
用戶；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構）
代表、學者及專家偕同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再生
能源義務用戶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
之方式及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之法律效果。

二、因查核涉及相關專業，爰明定得邀
集有關機關( 構) 代表、學者及專家
偕同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二條  公用售電業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要求，提供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定之名冊、契約
容量及辦理查核與管理所需之相關資

公用售電業應配合本辦法之執行，提供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五條、
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
定之名冊、契約容量及辦理查核與管理
所需之相關資料，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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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應繳納之代金，納
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作為再生能源發
展之用。

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經通知限期繳
納代金而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
執行。

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收取之代金之用
途。

二、第二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如未
依規定繳納代金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之。

第十四條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運輸業、政府機關、火力
發電廠及政府依各該設置條例設立之
研究機關(構)，排除適用本辦法。

一、第一項考量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運輸業、政府機
關，及政府機關依各該設置條例
（如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
條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設置條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設置條例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
條例等）設立之研究機關(構)，其
年度平均契約容量雖達五千瓩以
上，但其主要用電具有服務社會意
涵，本辦法不應依其用電額外規範
義務；又考量火力發電廠以供電為
主，其主要用電為維持其發電設備
運作，與本辦法以用電戶為規範對
象不同，爰明定排除適用本辦法之
規定。

二、本條所稱之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與運輸業之行業分類
為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
標準分類。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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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再生能源類別之每瓩年售電量參數

再生能源類別
每瓩年售電量參數

(度/瓩)
再生能源類別

每瓩年售電量參數
(度/瓩)

太陽光電 1,250
生質能發電

無厭氧消化設備 5,300

風力發電
陸域

不及 30 瓩 1,750 有厭氧消化設備 6,600

30 瓩以上 2,500 廢棄物發電 7,200

離岸 - 3,750 地熱能發電 6,400

小水力發電 3,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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